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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好当家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好当家集团”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602,525,190股，占公司总股本1,

460,994,304股的41.24%。

●好当家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282,85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46.94%，占公司总股本的19.36%。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好当家集团的通知，好当家集团于2020年11月9日办理了质

押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情况

2020年11月9日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与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签订了《质押

担保合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

分行提供借款质押担保， 并于2020年11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本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5%，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

止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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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好当家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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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好当家集团预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1、 好当家集团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285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7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67%，对应融资余额为9,1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

内到期） 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285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3.7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67%，对应融资余额为9,100万元。

2、好当家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到期后好当家集

团以自有资金偿还，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好当家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况。

4、好当家集团股票质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好当家集团股票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对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席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

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质押股份不会对其履行业绩补偿

义务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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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

19日分别召开七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子公司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陕西

金叶印务有限公司、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曾用名：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

2020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 授信品种包括但

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中长期项目贷款、信用证、保函、保理、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等综合

授信业务（具体业务品种以相关金融机构审批为准）；同意公司及上述四家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

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担保金额、授信及保证期间等最

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担保金

额为准。

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袁汉源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金融机构授信融资相关的授信、借款、抵押、

担保合同、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融资和担保业务手续，授权期限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独立董事在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七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上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2020年5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七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8号、2020-37号）。

近期，为满足资金需求，公司已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申请2,000万元人民币授

信额度，期限两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瑞丰” ）为该笔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昆明瑞丰对本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担保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80246P

3、成立日期：1994�年01月06日

4、住 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19层

5、法定代表人：袁汉源

6、注册资本：人民币768,692,614元

7、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8、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高新数字印刷技术及高新技术广告制作；高新技术产业、教育、

文化产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的投资（仅限自有资金）、开发；印刷投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国内贸易；经营进料加工业务和“三来一

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化纤纺织、合金切片、凿岩钎具、卷烟过滤材料生产销售；新型化纤

材料的研究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299,414.45万元，负债总额156,047.3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138,610.67万元，营业收入91,285.2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556.29万元。 （已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329,309.72万元，负债总额179,641.8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144,739.52万元，营业收入65,243.32万元，归属于母公净利润950.68万元。 （未经审计）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昆明瑞丰为公司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涉及的《保证合同》已签署，保证合同的主

要内容：

1、债权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

2、保证人：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

3、债务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金额：2,000万元

6、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总额为81,823.73万元（含金叶印务和昆明瑞丰

向集团担保26，730.05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59.03%；公司

连续12个月累计实际担保总额为56,453.95，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0.7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四、备查文件

（一）《保证合同》；

（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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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孙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 ）

于2020年11月10日至11日利用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购买了5,000万元收益凭证。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金能

化学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闲置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低风险、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的理财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收益凭证或结构性存款等）。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

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文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

荐机构也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编号：2020-157）。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1、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公司及其全资孙公司拟利用闲置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2、资金来源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960号）核准，公司向秦庆平先生非公开发行131,406,044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7.6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994.84元，减除发行费

用6,471,378.71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93,528,616.13元。 上述资金于2020年

10月30日到位，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2020】465

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2×45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 398,659.56 100,000.00

合计 398,659.56 100,000.00

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投资总额部分将由公司以自筹

资金投入。

3、本次现金管理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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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收益凭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及募

集资金使用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未超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1、中泰证券收益凭证“安鑫宝” 1月期330号

（1）理财产品代码：SMR581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1月11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10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1月10日

（5）理财本金：人民币2,500万元

（6）年化收益率：2.9%

（7）支付方式：根据合同约定划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无

（10）资金投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2、中泰证券收益凭证“安鑫宝” 1月期331号

（1）理财产品代码：SMR585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1月12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10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1月11日

（5）理财本金：人民币2,500万元

（6）年化收益率：2.9%

（7）支付方式：根据合同约定划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无

（10）资金投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三、风险控制措施

在购买的保本型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

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并采取以下控制措施：

1、投资产品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

常进行。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

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4、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 中泰证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600918），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9年度 2020年前三季度

资产总额 8,662,925,044.02 10,152,929,153.90

负债总额 2,769,011,256.45 3,690,819,204.11

资产净额 5,893,913,787.57 6,462,109,949.79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487,252,376.34 947,692,001.67

公司2019年度、2020年前三季度资产负债率分别为31.96%、36.35%，不存在负有大额

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日常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科目核算。 理财产品中保

本浮动收益、非保本浮动收益的产品报表列报“交易性金融资产” ，理财产品中保本保收益

产品报表列报“其他流动资产” ，赎回时产生的理财收益在“投资收益” 项目中列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

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对公司未来主营业

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理财产品均属于保

本型投资品种，但其收益受市场利率、汇率、宏观政策、市场流动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保

证本金但不能保证预期收益的风险。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余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金能化学使用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5,000万元， 未超过董事会授权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具体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1 中泰证券 “安鑫宝” 1月期330号 2,500 2020-11-11 2020-12-10 2.9%

2 中泰证券 “安鑫宝” 1月期331号 2,500 2020-11-12 2020-12-10 2.9%

3 中泰证券 “泰鑫宝” 3月期28号 5,000 2020-11-5 2021-2-3 3.4%

4 中泰证券 “泰鑫宝” 6月期13号 25,000 2020-11-5 2021-5-6 3.6%

5 中泰证券 “泰鑫宝” 11月期1号 10,000 2020-11-10 2021-10-11 3.8%

6 方正证券 “金添利” C1024号 10,000 2020-11-5 2021-11-4 4.4%

合计 55,000

备注：具体到期日以实际到账日为准。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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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下午14:45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③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④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

会议室

⑤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⑥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琳女士

⑦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①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人， 代表股份

910,218,9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64%。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

表股份800,336,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6.06%。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

人，代表股份109,882,8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58%。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代表49人，代表股份114,298,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3.72%。

②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人， 代表股份854,036,9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7.81%。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744,211,

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4.24%。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7人，代表股份109,

825,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58%。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45人，代表股份58,116,49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9%。

③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56,181,9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83%。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56,124,6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数的1.83%。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57,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0.00%。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 代表股份56,181,92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3%。

④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10,137,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

57,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2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9,825,584股， 占出席会议 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反对57,255股，占出席会议 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114,216,5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99.93%；反对57,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弃权

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2%。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0年10

月2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

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彦忠、杜珊珊

3、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南玻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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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15-1号现代国际大厦28楼公司第二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5,390,5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11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5人，持有（代表）股份575,390,525股，占截止出席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11月4日）公司总股份1,125,632,068股的51.117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人,代表股份567,695,4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4日）公司总

股份1,125,632,068股的50.43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持有（代表）股份7,695,

096股，占截止出席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4日）公司总股份1,125,632,068

股的0.6836%。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覃锦、黄夏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周异助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11名董事、

4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咸海波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无法参加本次大会，特

此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刘仁超、杨春燕监事因其他公务无法参加本次大会，

特此请假；

3、 董事会秘书黄英强先生出席本次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2020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5,390,5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同意公司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5,390,5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同意公司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并由受让方承

接所欠公司的债务。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聘请2020年度财务

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9,104,743 100 0 0 0 0

2

关于公司挂牌转让全资子公

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9,104,743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覃锦、黄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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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下午14:00。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11月11日9∶15至2020年11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V1-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车欣嘉

6、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102名，代表股份635,903,4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7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与的

股东共100名，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0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1.《关于与沈机集团土地、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306,449股，反对256,685股，弃权298,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99.5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0,

306,449股，反对256,685股，弃权298,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5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子公司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5,572,278股，反对241,200股，弃权90,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0,

529,934股，反对241,200股，弃权90,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9.7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指派赵银伟、李欣律师进行了见证。见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并出具了《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分别详见2020年10月13日、2020年10月27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上刊登的公司9届3次董事会及9届4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和公司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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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等事项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9月9日和2020年9

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和总股本，

并对《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相应条款进行修

订。

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9日和2020年10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

对《公司章程》中的公司注册名称、公司住所、公司经营范围等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于2020年10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

及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总经理李雪

莹。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聘任总经理及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8）。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住所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领取了新的工商营业执照。 具体信息如下：

项目 内容

名称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001929358117

住所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3号3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 李雪莹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拾壹亿陆仟伍佰肆拾贰万捌仟贰佰贰拾玖元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

售；软件销售；智能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的批发；销售代理；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教育咨询服

务（不得从事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相关或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以及自费

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进出口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1985年08月30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根据工商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公司应在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完成后申请办理公司名称

的变更登记事宜。 待公司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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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国开博裕” ），为持有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特定股东。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国开博裕持有公司20,925,679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4.5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及2020年8月12日在指

定媒体披露《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集中竞价减持

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2020年11月11日，公司收到股东国开博裕出具的

《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

止至2020年11月10日，国开博裕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157,035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9%。 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以下股东 20,925,679 4.57% IPO前取得：20,925,679股

注：按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457,884,577股计算持股比例。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国开博裕一期

（上海） 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157,

035

1.99%

2020/5/11

～

2020/11/10

集中竞

价交易

68.70 －

95.36

725,037,

780.00

未 完 成 ：

11,768,

644股

11,768,

644

2.56%

注：

1、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公司总股本变为459,

487,577股，持股比例以最新总股本计算。

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期限为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即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11月10日。

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限为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即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10月19日。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11/1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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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1.国内重大工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金额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建工

广州铁路枢纽新建广州白云站（棠溪站）工程白云站

站房及相关工程施工总价承包招标

677,457 40个月

2 中铁一局

新建潍坊至烟台铁路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WYTLSG-4标段

303,882 48个月

3 中铁十局

新建莱西至荣成铁路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LRTLSG-4标段

208,476 42个月

4 中铁六局 新建涪陵龙头港铁路专用线工程（一标段） 70,228 18个月

公路工程

5 中铁一局

广西巴马‐凭祥公路大新经龙州至凭祥段融资+工

程总承包招标№1标段

243,350 30个月

6 中铁四局

合肥滨湖科学城庐州大道（繁华大道-锦绣大道）建

设工程施工

121,813 540日历天

7 中铁四局

四川省G4216线金阳至宁南段高速公路JN4标段土

建工程施工分包

91,008 46个月

8 中铁四局

京昆高速公路蒲城至涝峪段改扩建工程路基桥涵工

程JK-C05标段

75,084 30个月

9 中铁大桥局

连云港至宿迁高速公路沭阳至宿豫段路基、 桥梁工

程施工项目LS-SQ8标段

53,637 24个月

市政及其他工程

10 中铁四局 原南宁地委大院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368,826 —

11

中铁上海局及其

他方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国际文教科技产业园工

程总承包

347,026 —

12

中铁八局及其他

方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职业教育园区项目工程

总承包

208,586 —

13 中铁二局 广州市番禺区汀根村开发建设项目 198,700 944日历天

14 中铁隧道局

苏州国际快速物流通道二期工程-长江路南延工程

CJLNY-SG01标段

158,865 1369日历天

15 中铁隧道局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工程JCXSG-11标

工程

155,583 1155日历天

16

中铁十局及其他

方

合肥市轨道交通2、3号线延长线土建施工总承包-2

标段

149,681 1461日历天

17 中铁一局 江西英郡建设项目二期、三期项目施工总承包 145,987 —

18

中铁二院、中铁九

局

云南瑞丽标准厂房聚集区-服装电子产业园配套用

房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126,512 1095日历天

19 中铁隧道局

厦门新机场东进场路（环嶝路-航站楼段）及厦门新

机场片区东进场路（机场2#变-航站楼段）综合管廊

工程（施工）

123,104 870日历天

20 中铁建工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副中心图书馆 118,769 820日历天

21 中铁二局

莆田火车站配套预埋工程(F2线)和莆田火车站南北

广场东西两侧地下通道涉铁预埋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118,360 50个月

22

中铁七局及其他

方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工

程总承包

118,047 —

23

中铁建工及其他

方

南京未来网络产业创新综合体商业配套中心项目工

程总承包

116,443 1080天

24

中铁二院、中铁五

局

贵州省独山保税物流中心（B型）项目 103,700 690天

25 中铁九局 贵州省独山紫薇城一期及紫薇·学府一号项目施工 100,800 800日历天

26

中铁隧道局、中铁

六院

衢州市九华大道隧道（二期）及紫薇路隧道工程总承

包（EPC）

90,941 730日历天

27 中铁建工

济南市章丘区官庄街道办事处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

总承包（EPC）项目

88,059 540日历天

28 中铁建工

南京市仙林新所区建设项目BC地块一期建安工程施

工总承包

86,362 1240天

29

中铁二院、中铁七

局

中国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西地块一期工程总

承包（EPC）

79,227 730日历天

30 中铁电气化局

郑州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郑州段）供电系统安

装施工

70,103 722日历天

31

中铁七局及其他

方

铜仁市山水花园项目 （二期）（勘察、 设计、 施工）

EPC总承包

68,046 730日历天

32

中铁十局及其他

方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工

程总承包

67,412 —

33 中铁十局

天津市轨道交通B1线一期工程 （黄港车辆段-于家

堡站）土建施工三标段

67,173 42个月

34 中铁五局

广州恒大文化旅游城首开区一标段主体及配套建设

工程

65,800 —

35

中铁十局及其他

方

安徽省滁河流域（来安县汊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二次）

65,126 900日历天

36

中铁十局及其他

方

昆明市厂口产业园一期启动区医药产业园项目 （首

期）EPC总承包

59,765 1095日历天

37

中铁广州局及其

他方

江门市蓬江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标)、 江沙示范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和杜阮

镇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

59,654 1050日历天

38 中铁五局 贵阳市云岩区人民医院分院建设项目施工招标 59,231 1080日历天

39

中铁八局及其他

方

晋城市丹河新城金村新区起步区双创中心A区项目

EPC总承包

58,700 913日历天

40

中铁上海局、中铁

二院

云南省保山中心城市公交枢纽站建设项目设计施工

总承包

57,995 840日历天

41 中铁二局 合肥市轨道交通4号线龙子湖路停车场CD02标 57,941 870日历天

42 中铁北京局 淮北相城绿都施工总承包工程 57,602 910日历天

43 中铁五局

宁波海曙区集士港万众地块CX08-01-01h/04e项

目（北区）

56,881 —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5,719,942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9年营业收入的

6.74%。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2日


